
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
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在就
職時必須依法宣誓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
解釋的相關內容摘要
■ 宣誓是公職人員就職的法定條件和必經程序。未

進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絕宣誓，不得就任相應
公職，不得行使相應職權和享受相應待遇。

■ 宣誓人必須真誠、莊重地進行宣誓，必須準確、
完整、莊重地宣讀包括「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內容的法定誓言。

■ 宣誓人故意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
任何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宣誓，也屬於拒絕宣
誓，所作宣誓無效，宣誓人即喪失就任該條所列
相應公職的資格。

■ 監誓人負有確保宣誓合法進行的責任，對符合本
解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規定的宣誓，應確定
為有效宣誓；對不符合本解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律規定的宣誓，應確定為無效宣誓，並不得重
新安排宣誓。

釋法說明中的相關補充摘要
■ 在香港宣揚和推動「港獨」，從根本上違反香港

基本法第一條、第十二條等規定。宣揚「港獨」
的人不僅沒有參選及擔任立法會議員的資格，且
應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

■ 宣誓人故意以行為、語言、服飾、道具等方式違
反、褻瀆宣誓程序和儀式，或者故意改動、歪曲
法定誓言或者宣讀與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也
應認定該宣誓行為不符合宣誓的形式或實質要
求，從而宣誓無效。至於不是出於宣誓人的故意
而出現的不符合規範的情況，可允許宣誓人進行
再次宣誓。

《宣誓及聲明條例》第二十一條
如任何人獲妥為邀請作出本部規定其須作出的某項
誓言後，拒絕或忽略作出該項誓言——

（a）該人若已就任，則必須離任，及

（b）該人若未就任，則須被取消其就任資格。

製表：鄭治祖

規範宣誓的相關法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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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症雙邪」游蕙禎和梁頌恆因辱

國播「獨」宣誓，被高等法院原訟庭

裁定喪失就任議員資格，其上訴亦被

上訴庭駁回。律政司近日再代表行政

長官梁振英入稟高等法院，就4名反

對派議員，包括劉小麗、姚松炎、羅

冠聰、梁國雄的宣誓有效性及議員資

格申請司法覆核，並已獲原訟法庭批

出覆核許可。

根據入稟狀內容，特區政府對該4

人的司法覆核申請，均引申出不同

的、涉及真誠宣誓的法律問題︰

劉小麗以「龜速」宣讀誓詞，焦

點是在法定宣誓時，讀得太慢太破

碎是否符合宣誓真誠、莊重的要

求？她事後在其facebook貼文及接

受傳媒訪問時均表明自己並非真誠

宣誓，這些能否作為她未有依法宣

誓的證據？

姚松炎在誓詞加料，引申至讀完

誓言後緊接發表涉違反誓詞的言

論，是否已破壞了宣誓的完整性？

監誓人兩度表明無權為對方監誓，

其後容許他第三次宣誓，是否不符

合人大釋法及相關法例的規定？

羅冠聰在讀誓詞時變調，將肯定

句變成疑問句，是否真誠、莊重的

表現？他在宣誓前後高呼「自

決」、反政權，引申至言行不一的

宣誓是否合法？

梁國雄帶同道具將宣誓變成表演，

引申出宣誓儀式變成政治 show現

場，是否以行為、語言、服飾、道具

等方式違反、褻瀆宣誓程序和儀式？

根據香港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

委會就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作

出的解釋，以及香港的《宣誓及聲

明條例」，這4個人以4種方式搞

事，到底有冇得留低？新一輪司法

覆核，相信將可釐清有關問題，及

確立日後處理類似個案的指引。

■記者 甘瑜

涉事人︰劉小麗

重點質疑︰「龜速」宣誓會否
影響真誠、莊重？
劉小麗在立法會首次大會上宣誓時，
每隔約6秒才讀一個字，用了約13分鐘
才完成誓詞。原本社會大眾只覺得她無
聊，豈料劉小麗其後自行在其facebook
專頁「小麗民主教室」上自揭底牌，發
表題為《劉小麗︰慢讀是要彰顯誓詞的
虛妄》，內文強調︰「我所讀的，是九
十多個沒有串連的獨立字句，毫無連貫
性及意義可言。」
該文又稱，「流暢鏗鏘的宣誓是虛
偽的」，並以菜檔老闆為例，稱叫出
「當權者授意的口號」，「並不真心
相信」，只是「害怕招惹麻煩」，又
說「只要假扮同意，或至少保持沉
默，就可以在體制中生活」。
文章又說，「整個基本法，整個政

制連特首，都未經過港人民意授權，
所以根本非法！」云云。

自認「斷讀」令誓詞無意義
除了在fb上自爆，劉小麗對媒體解
釋時亦說︰「如果每個字都相隔6秒，
你點可以覺得佢係一句句子嚟呢？可

能係九十幾篇文章嚟！」
政府一方在入稟狀中指，劉小麗以

不連貫的態度去讀出誓詞，約6秒一
字，顯示她對宣誓的態度並非認真、
誠懇或莊重。而其「龜速」宣誓的做
法，也令整個宣誓變得不連貫和難以
理解，有關行為亦是故意的，而她自
己亦承認，斷開來讀是為了令宣誓變
得無意義，故其言行蔑視香港基本法
第一百零四條及《宣誓及聲明條例》
的規定。

其他質疑︰劉小麗在宣誓前表示要
「共同開創民主自決之路，推倒高
牆，自決自強」，也被質疑她是否真
誠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一方認
為，劉小麗未能履行香港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條的憲制要求，種種問題亦已
構成拒絕或忽略作出立法會宣誓。

專家解讀︰大律師丁煌指出，宣
誓是「in form and in substance（在
形式和實質內容上）」都要求要真
誠和莊重地宣誓，劉小麗明言自己
斷斷續續去讀，是否在「實質內
容」上符合要求，有待法庭判決。

涉事人︰姚松炎

重點質疑︰在誓詞最後「加料」是否改變誓詞？
姚松炎在今屆立法會首次大會宣誓時，先在誓詞中間加入「定當守護香港制

度公義，爭取真普選，為香港可持續發展服務」，被監誓人指出有問題後，姚
松炎再作第二遍宣誓，並在誓詞末加入同樣內容。當時監誓人已指出姚松炎的
做法屬改變誓詞，故拒絕為他監誓。

未有準確讀出法定誓詞
政府一方在入稟狀中指，即使是在誓詞最後加入字句，其行為亦是將字句變
成誓詞的一部分，故姚松炎並無真誠、莊重地宣誓，亦未能準確、完整和莊
重地讀出法定誓詞。政府方面又指出，姚松炎的行為客觀而言是故意的，
其言行蔑視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及《宣誓及聲明條例》的規定。

其他質疑︰姚松炎在首次大會並無完成宣誓，立法會主席亦指出其宣誓無
效，而其行為亦被政府方面視為「拒絕或忽略」作出立法會宣誓，及/或宣誓
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未能履行香港基本法
第一百零四條的憲制要求。
根據「青症雙邪」游蕙禎和梁頌恆的案例，「拒絕或忽略」宣誓者將自動喪

失議員資格，被視為於首次大會已經離任，而立法會主席亦無權安排重新宣
誓。因此，政府方面指出，姚松炎已經喪失議員資格，其於今年10月19日所
進行的宣誓亦理應無效。

專家解讀︰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姚松炎案的重點在於他在誓詞最
後所加的句子，會否構成誓詞的一部分，從而改變誓詞。他指，根據以
往案例，即高等法院法官夏正民2004年在有關梁國雄宣誓案中已明言，
法定誓詞是一個字都不能改的。

涉事人︰羅冠聰

重點質疑︰表述與宣誓內容不一，會否不
符合「真誠」要求？
羅冠聰在今屆立法會首次大會上獲邀上前宣誓後，他
表示︰「今日呢個神聖嘅儀式，已經淪為政權嘅工具，
強行令民意代表屈服喺制度同埋極權之下。……but
you will never imprison my mind（但你不能囚禁我的
心神）。我今日要完成必要嘅程序，但唔代表我會屈服
喺極權之下。」
羅冠聰話畢約3秒後開始宣誓，當讀到「中華人民共
和國」時，他將「國」字變調成疑問語氣。在讀完誓詞
後約一兩秒，羅冠聰高呼︰「權力歸於人民，暴政必
亡，民主自決，抗爭到底。」在宣誓當日前後的媒體報
道時，羅冠聰都承認自己只是「走程序」，並非要堅守
誓詞的真正意思。
政府一方在入稟狀中指，羅冠聰的言論反映他視立法
會宣誓為政權的「政治工具」，用以強迫當選者去受制
於體制和政權，又自稱自己宣誓只是「走程序」，反映
他並非真誠宣誓，其字裡行間亦表達出他只是「被迫」
宣誓，而非真心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變調疑問語氣被指無誠意
針對羅冠聰指稱自己「不會屈服喺極權之下」，政府
一方表示，雖然他未有明言是哪個政權，但基於只有中

華人民共和國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宣誓及聲明條例》
中、誓詞裡被提及的政權，故只能將其言論理解為不會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作為中國一部分的香港特別行政
區。
同時， 羅冠聰讀到「國」字時變調成疑問語氣，反

映他並不真誠去宣誓。基於上述種種，政府方面認為羅
冠聰「拒絕或忽略」作出立法會宣誓，及/或宣誓擁護
香港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未
能履行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憲制要求。

其他質疑︰羅冠聰在宣誓後高呼「權力歸於人民，
暴政必亡，民主自決，抗爭到底」的口號，政府一方
認為，口號內容反映他主張「自治」，即「獨立」，
這和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又或者「一國兩
制」都是對立的，亦顯示出他鄙視中華人民共和國作
為香港的主權國，以及「一國兩制」原則，故未能符
合擁護香港基本法和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要求。

專家解讀︰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羅冠聰案的
重點在於誓言的真實性問題。雖然市民或許會認為
一個人的「真實想法」是十分主觀的，但湯家驊
指，法庭每日都處理相近的問題，例如刑事案就要
推斷被告有無犯罪意圖等，故法庭對這類判斷已是
非常熟習，相信並非難處理的問題。

涉事人︰梁國雄

重點質疑︰用道具做騷式宣誓，會否不
符宣誓須「認真、誠懇、莊嚴」要求？
梁國雄在今屆立法會首次會議宣誓時，帶着大量

道具去宣誓。除了身穿「公民抗命」的黑色上衣，
他右手更持有一把打開了、寫了很多字的黃傘，其
中的字句包括「結束一黨專政」，左手則持一寫有
「人大8．31決議」的紙板。
在宣誓之前，梁國雄大叫︰「雨傘運動！不屈不
撓！公民抗命！無畏無懼！人民自主自決！無須中
共批准！我要雙普選！梁振英下台！」他又說︰
「聽住各位，係好莊嚴㗎。」在停頓約兩秒後，梁
國雄開始宣誓，並在「中華人民」和「共和國」之
間停頓，以及在「香港」和「特別行政區」間停
頓。讀完誓詞約一秒後，他就大叫「撤銷人大決
議！我要雙普選！」以及「人民自主自決！無須中
共批准！」

行為態度褻瀆宣誓儀式
政府一方在入稟狀中指，梁國雄宣誓前後的連串

行動，包括用上道具，將宣誓儀式變成展示和表述
其政治綱領和信念，與真誠、莊重宣誓對立，令人
覺得他只是「走程序」。同時，梁國雄的「係好莊
嚴㗎」，考慮到其行為和態度，政府方面認為梁國

雄其實是在嘲笑和質疑宣誓的莊嚴性，反映他不是
真誠、莊重宣誓，亦不會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整體而言，梁國雄的行為、道具、衣
着、語氣、態度，是故意褻瀆、破壞宣誓儀式。

其他質疑︰政府一方質疑，梁國雄口號中的
「人民自主自決！毋須中共批准！」，反映他並
不真心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此
外，梁國雄斷斷續續的宣誓，尤其是在「中華人
民」和「共和國」之間停頓，以及在「香港」和
「特別行政區」間停頓，政府方面認為這反映他
不真誠、莊重宣誓，亦不會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於上述種種原因，政府方面
認為梁國雄是「拒絕或忽略」作出立法會宣誓，
及/或宣誓擁護香港基本法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未能履行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
四條的憲制要求。

專家解讀︰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認為，梁國雄
的案件重點在於真誠問題。他指，即使梁國雄
被判宣誓無效，亦不一定意味其他帶道具宣誓
的議員也會喪失資格，因為這些都要按個別案
例去處理；即使梁國雄被判宣誓有效，亦不代
表大家日後可帶道具宣誓，因為這也可能會惹
上官司。

劉小麗「龜速」宣誓
反映蔑視誓詞？

姚松炎宣誓「加料」
是否改變內容？

羅冠聰宣誓前後表態 違背「真誠」？ 梁國雄道具做騷 不符「誠懇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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